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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政制諮詢方案合乎基層市民訴求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 年 12 月就香港政制發展的決定，2012 年任何政改安

排，也脫離不了行政長官仍須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立法會作任何改變也好，

地區直選與功能選舉的議席仍各占一半。今次方案提出 2012 年立法會增加五個直

選議席及五個功能組別議席，而新增的五個功能組別議席和現有的一個區議會議

席將全由 405 個民選的區議員互選產生，民主成分比其他功能組別更強。根據《基

本法》，擁有全港 350 萬名選民基礎下的區議會是基層的諮詢機構，與社區的民生

和公共設施及服務等關係密切。由區議員作為代表間接選出立法會議員，民主成

分極大，提高了功能組別的認受性。讓更多民選區議員進入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選

舉委員會，使社會各政治團體的第二、第三梯隊人才有了進一步發揮的空間，增

加參政渠道，這對香港未來的政制發展是很有利的。 

○五年政制諮詢，政府提出的「區議會方案」未能取得立法會三分之二的支

持，最主要的障礙，在於未有普選時間表，及委任區議員應否擁有投票權。今年

重新展開政制諮詢，以上兩個問題已經基本解決，為在社會上和立法會內爭取共

識創造了條件，是香港政制按照《基本法》向普選邁步的機遇。 

此外，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 的決議，是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到今天再

提 2012 雙普選似乎是不切實際。香港的政制發展過程存各種不同的訴求是難免

的，成熟的民主社會亦是尊重不同意見，但提出的建議必須合情、合理、合法，

要理性和務實，遵從大原則。香港的民主進程到了關鍵時刻，若仍停流於無益作

秀的政治爭拗上，實在令我們基層市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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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諮詢文件》中，就有關議題本人有下列之意見： 

選舉委員會的人數 

．是否贊成人數增加至不超過 1200 人?  贊成 

選舉委員會的組成 

．四個界別的人數比例應否維持均等?  應該 

．是否贊成第四界別的新增議席，大部分分配給區議員?  贊成 

．增加區議員議席的幅度應該多大，是否贊成只由民選區議員參與互選?   贊成 

選舉委員會的選民基礎 

．是否贊成不採取把「公司/團體票」轉為「董事/行政人員/屬會/個人票」的方式?   贊成 

．是否贊成應該以增加區議員在選舉委員會內的比例，來擴大選民基礎?  贊成 

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安排 

．是否贊成維持目前提名門檻，即選舉委員會人數的八分一?  贊成 

．是否贊成維持不設立提名人數上限的安排?  贊成 

行政長官的背景 

．是否贊成維持行政長官不屬任何政黨的規定? 贊成 

立法會的議席數目 

、是否贊成把議席數目由 60 席增至 70 席?  贊成 

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 

、是否贊成不採取把「公司/團體票」轉為「董事/行政人員/屬會/個人票」的方式?  贊成 

．是否贊成新增的 5 個功能界別議席，加上原來的 1 個區議會議席，全數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

生，以擴闊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   贊成 

 

立法會議員的國籍規定 

．是否贊成維持現有的非中國籍和持有外國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立法會可參選 12 個議席

的安排?  贊成，但未來可逐步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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